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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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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编辑：李赛

【事实纠错】
9 月 22 日 A04 版

《糯康不应数罪并罚》
（记者：张寒 编辑：肖
义 强 校 对 ：吴 限）一
节，第 1 栏第 1 段倒数
第 2、3 行“严格界定被
害人的罪行”中，“被害
人”应为“被告人”。

【文字更正】
9 月 22 日 A18 版

《吴克羣戏多谭晶吊威
亚》（校对：高山 编辑：
古珺姝）一节，第 1栏第
1段倒数第1行“在首演
阵容中两项”应为“在
首演阵容中亮相”。

■ 社论

保护身心障碍者从“称谓”开始
几千万身心障碍者固然需要物质上的帮助，更需要平等和尊严，正所谓善言暖心，恶语似刀。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
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在
我国被称为“老年痴呆症”，患
病人群约 1000 万。调查显
示，近四分之一的痴呆患者
会隐瞒或者掩饰被诊断为痴
呆，主要原因是耻感和遭遇
歧视。40%的痴呆患者指出
在日常生活中会受到排斥。
为此，新京报、央视等多家媒
体，呼吁为老年痴呆症正名。

如果没有这一份调查，
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
一个简单的“称谓”问题，会
给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带来
如此大的困扰和压力。记
得在2008年春晚上，演员蔡
明因表演小品时频频使用

“老年痴呆症”这一骂人语，

引来非议，当时许多人为之
辩护，觉得一个“称谓”是无
所谓的事，可现在来看，正
常人如此称呼或许本无恶
意，但它带给阿尔茨海默病
患者及其家人的，却是实实
在在的伤害。

其实，需要改变的何止
是“老年痴呆症”！在我们的
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里，对
各种身体或心理存在一定障
碍的人士，总是充满着各种
歧视性的称谓，例如语言障
碍患者被称为口吃、大舌头、
结巴；智力障碍者被称为呆
子、傻子、弱智；心智障碍者被
称为疯子、神经病，视力障碍
者被称为瞎子、盲人。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

公共话语中抛弃了“残废”
一词，改称“残疾”，但“残
疾”一词就没有歧视意味
吗？从字面看，“残”和“疾”
二字，都带有贬义，这个词
太直接不够委婉，依然难以
避免对弱势人群的伤害，
2008 年北京残奥会冠军吕
红琴就说过：“我不觉得自
己是残缺的”。实际上，在
国际上，普遍使用的都是

“身心障碍”一词。
对于各种身心障碍者，

总有一种观点认为：无需为
称谓纠结，只需给弱势群体
做点实事。这显然是一种
高高在上的思维，把身心障
碍 者 当 成 无 知 无 觉 的 个
体。实际上，中国几千万身

心障碍者固然需要物质上
的帮助，更需要平等和尊
严，正所谓善言暖心，恶语
似刀，保护身心障碍者就当
从“称谓”开始。

所谓文明，本来就是形
式上的，一个社会的遣词用
语是其文明程度的体现，对
弱势群体使用委婉称谓体
现社会关怀，理应成为一种
常识。在许多国家和地区，
媒体和公众在称呼弱势人
群时都尽量使用中性的词，
有些国家甚至认为身心障
碍者的称谓仍不够人性化，
而改称“身体挑战者”。在
台湾，智力障碍者被称为

“ 喜 憨 儿 ”，英 文 叫“Chi-
dren Are Us”，公交地铁

上没有“老弱病残孕专座”，
而只有“博爱座”。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关
于身心障碍者的“称谓”，一
直遭忽视。几年前《残疾人
保障法》修订时，立法机关内
部曾有讨论，是否废除“残
疾”一词，但最终还是保留
了，近些年来，尽管有不少声
音呼吁为残疾人“正名”，但
未能成为主流的声音。

我们的社会亟须一次
文明启蒙，唤醒公众的无意识
的偏见，学会换位思考，尊重
身心障碍人群。这样的改变，
需要从最微小的语言细节做
起，需要政府、媒体、公众的共
同参与，但愿，为“老年痴呆”
正名，能够成为一个起点。

■ 观察家

“表哥”落马不是
一次偶然的胜利

“表哥”杨达才被撤
职，舆论看到了这一事件
的偶然性。表面来看，确
实如此。如果不是杨达才
在车祸现场微笑，不是被
人肉搜索名表，不是舆论
持续关注，杨达才或许还
在“正常上班”。

我们期待常态反腐、
制度反腐，不过，也不必排
斥“网络监督”。“表哥”杨
达才落马，恰恰展现了公
民监督的威力，“表哥”落
马不是一次偶然的胜利。

“网络监督”不仅仅是
让杨达才、周久耕这样的
问题官员落马，其实质更在
于，在接连不断的网络反腐
事件中，塑造一种新秩序。
这种秩序，一方面是维护现
行的法律制度，一方面就是
公民和公权力所达成的合
作、治理的规则。

很多人都知道，不受
约束的权力会产生腐败，
应将权力关进牢笼。可
是，如何让权力受到制约，
很多人寄希望于“制度反
腐”。这当然没错，可答案
若只是如此，未免把问题
简单化。

事实上，对权力的约
束和监督，以及相关制度
的完善，都是一个过程。
制度不会自动完善，其动
力既来自官方的努力，更
需要公民监督的推动。有
些时候、有些地方甚至是
通过民意、舆论的倒逼，使
制度完善，让官员谨慎行
使权力。

在法律框架下，“网络
反腐”能力越强，技术越
高，则公民监督的威力就
越大。由此，权力的滥用
就会越少，官员腐败暴露

的可能性就越高。这也说
明，能够约束权力的“牢
笼”，不只是制度，也是民
众自己。制度往往只是划
定了抽象的权力的边界，
而现实中的边界，则要靠
民众自身的行动和博弈来
确定。

这种社会层面的博
弈多了，就会形成新的规
则。周久耕之后，很多官
员都对天价烟心生忌惮；
杨达才之后，手表就成了
很多官员的敏感词。一
个偶然的微笑，竟然会改
变诸多官员的行为习惯。
这或许看似偶然，却证明
很多官员有了被民众监督
的意识，并且接受了民众
监督，而且这也成了一种
规则。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
经过一场场大大小小的
网络反腐事件，一种新的
反腐路径已经成型。纪
检部门并没有敌视“网络
监督”，将网上监督的公
民当做网络暴民，反而，根
据网络上的线索，依法进
行 调 查 ，并 拿 下 问 题 官
员。“杨表哥”落马，也是民
众和纪检机构“合作反腐”
的结果。

尽管，能称得上“表
哥”的，不会只有一个杨
达才，目前，网络监督的
能 力 仍 然 有 限 ，但“ 表
哥”杨达才的落马，却展
示了在社会转型的背景
下，能够通往未来的“好的
秩序”应如何塑造，而良性
的社会合作又该怎样达
成。显然，公民如何行使
手中监督的权利，就是最
为重要的一环。

□龙树（媒体人）

■ 来论

打“假出租”须先查“真发票”

《新京报》报道，9 月 16
日，一法国乘客从首都机场
打车，“30 公里的路程”，行
驶 39 分钟，发票打出 153.8
公里，收费 451 元。北京交
通委热线证实，发票上的车
牌号不存在，但发票编号与
密码为真，发票属于金石顺
出租汽车公司。而该出租
汽车公司表示，这辆车应是
一辆套牌出租车

“法国乘客”“首都机
场”“30 公里收 451 元”……
如果不是这些新闻元素集
合到一起，这简直不能称之
为“新闻”。因为类似“假出
租”事件，此前出现的并不
少。2010 年 12 月，就曾有
过“西站到军博假出租打表
396 元”的报道。今年 5 月，

《新京报》对“假出租”现象

做过专门调查，曝光花乡桥
附近的“出租车交易黑市”，
揭示“假出租”已形成完整
的地下产业链。

即便是“假出租”中的
“真发票”，也并不“新鲜”。
今年 6 月，北京交通广播就
曾报道过一个案例，只不过
因为乘客被超收的金额较
少，未引起广泛关注。但其
反应的核心问题和该案例
如出一辙——既然是“假出
租”，那“真发票”是从哪来的
呢？“假”之所有能够横行骗
人，很大程度依赖的就是那
部分的“真”。如果不是有“真
发票”，如果不是有首都机场
的“真”调度员带路，“假出
租”就失去了招摇撞骗的重
要资本，至少乘客就会多一
些警惕。打击“假出租”，就

要从调查这些“真”开始。
以该案例来说，发票归

属金石顺出租汽车公司，到
底是怎么从正规公司流转
到“假出租”手里的？问题
出在出租车司机还是公司
层面？不管是哪个环节出
了问题，一定有其制度的漏
洞可钻。该公司恐怕不能
因为“已经报案”就推卸责
任，首先要展开自查自纠，
弄清楚自己单位的发票管
理是否存在漏洞，并给公众
一个交代。而有关部门也
不妨以此为突破口，弄清楚

“假出租”的运营链条，从“真
发票”的提供者，到首都机场
为“假出租”拉客的调度员，
管住这些潜在的“帮凶”，就
能有效遏制“假出租”。

□敬一山（媒体人）

制度不会自动完善，其动力既来自
官方的努力，更需要公民监督的推动。

“假”之所有能够横行骗人，很大程度依赖的就是那部分的“真”。

芙蓉姐姐“没事”就好

网络名人芙蓉姐姐近
日一则闪烁其词的微博引
发连锁反应，不胫而走的谣
言、以“芙蓉姐姐经纪人”身
份发布的混乱信息，一度让
许多人认为她已因轻生不
幸去世。稍后“正牌经纪
人”留着伏笔的“澄清”让人
们知道，芙蓉姐姐仍然健
在，但“状况很不好”、“因表
白被拒轻生获救”等新传闻
又传得沸沸扬扬。

对此不少网民感到厌
倦甚至反感，说一千道一
万，大伙不满的并非芙蓉姐
姐本人，而是“炒作”。虽
然，难以断言这次也是炒
作，但“芙蓉姐姐”靠炒作起
家，亦难免不会令人往这方

面想。
其实，如果不喜欢这种

“人造网络明星”的炒作行
为，一开始就无需关注此人
此事；如果已经关注且起初
并不排斥，就该明白，这样
的事迟早会发生，每个关注
者本身，都是参与制造“芙
蓉姐姐现象”的推手。

如果微博真能体现芙
蓉姐姐本人意志，则应可看
出，近期其心情的确不佳，
情绪很不稳定，出现一些波
动、意外也是可能的，但不
论是否有意外、有怎样的意
外，毕竟是个人隐私，作为
萍水相逢的网络旁观者，适
度关注是应该的，过度关注
则不免自作多情。

更何况，人命关天，理
应宽容为上。芙蓉姐姐没
事，那就好。不论喜欢或
不喜欢芙蓉姐姐，以及其
走红背后的炒作者，都应
对其健在感到高兴，并善
意地希望她身心健康地生
活下去。

还应指出，芙蓉姐姐系
靠“生炒”、靠人造关注度成
名，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
种关注度让她成名，也必然
让她的隐私不再完全隐私
化，让她比常人承担更多意
外的烦恼，对此，社会和他
人应多一份宽容，芙蓉姐姐
本人也应多一点心理承受
能力。

□陶短房（学者）

人命关天，理应宽容为上。芙蓉姐姐没事，那就好。


